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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屋租赁合同期内 ，

出租人将房屋对外出售也是

比较常见的。

即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

实施的我国 《民法典》 对于

租赁合同有效期内出售房屋

时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进行了规定。

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对

房屋承租人来说是一项法定

的权利， 那么房屋承租人行

使优先购买权时应该注意哪

些问题呢？

首先要明确的是， 房屋

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必须

是在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期内

并且基于同等条件。 如果在

房屋租赁合同生效之前或解

除之后， 那么就不存在房屋

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了。

此外， 优先购买权是指

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

同等条件一般是指房屋的价

格、 付款条件等， 如果第三

人的出价比房屋承租人高 ，

或者付款条件优于房屋承租

人， 那房屋出租人自然就有

权将房屋出售给第三人。

其次， 房屋承租人行使

房屋优先购买权有时间限制。

在正常情况下， 房屋出租人

出卖房屋的， 应当在出卖之

前的合理时间内通知承租人，

而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后承

租人在十五天内未明确表示

购买的， 视为承租人放弃优

先购买权。

如果出租人是通过委托

拍卖人拍卖的方式出售租赁

房屋的， 则应当在拍卖五日

前通知承租人， 承租人未参

加拍卖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

权。

再次， 房屋出租人侵犯房

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 房屋

承租人有权要求其承担赔偿责

任。

也就是说， 如果房屋出租

人没有将出卖房屋的事宜通知

承租人或以其他方式妨碍承租

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房屋承

租人可以要求房屋出租人承担

赔偿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 即使房屋

出租人是在侵犯房屋承租人优

先购买权的情况下与第三人签

署了房屋买卖合同， 但如果承

租人主张房屋出租人和第三人

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也

是无法得到法院支持的， 因为

房屋出租人与第三人签署的房

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并不受此影

响。

最后， 房屋承租人行使优

先购买权也有例外。 如果房屋

出租人是将房屋出售给按份共

有人或近亲属的， 房屋承租人

不享有优先购买权。

这里的近亲属根据 《民法

典》 第 1045 条的规定包括： 配

偶 、 父母 、 子女 、 兄弟姐妹 、

祖父母 、 外祖父母 、 孙子女 、

外孙子女。

综上 ， 在房屋租赁期内 ，

当房屋出租人出售房屋时， 房

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

购买的权利， 如果房屋出租人

侵犯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

房屋承租人可以要求赔偿。

当然， 房屋承租人行使优

先购买权也有时间限制以及例

外情况。

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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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屋租赁期

内， 当房屋出租人

出售房屋时， 房屋
承租人享有以同等

条件优先购买的权
利， 如果房屋出租

人侵犯房屋承租人

优先购买权的， 房
屋承租人可以要求

赔偿。

当然， 房屋承

租人行使优先购买
权也有时间限制以

及例外情况。

近期各地长租公寓接连传

出 “爆雷”， 引发公众关注。 其

实长租公寓爆雷事件近几年已

陆续发生过， 一些公司涉嫌利

用法律盲区， 以不同的方式侵

犯租客和房东的权益。 比较典

型的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 “高收低租”， 第

二种是引入 “租房贷”， 第三种

是层层转租。

那么， 如果长租公寓 “爆

雷”， 房东能否向租客收房？ 租

客能否向房东要求继续租住呢？

要厘清这些问题， 首先必须明

确长租公寓取得的是何种权利，

目前实践中对这一问题争议较

大， 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长租公

寓取得的是代理权。

该观点认为， 房东与长租

公寓机构签订的是委托代理合

同。 房东授权长租公寓机构代

理对外出租房屋及收取定金 、

押金、 房租等事项。 经授权的

长租公寓机构以房东名义， 与

租客办理房屋租赁事项， 其委

托代理行为直接约束委托人

（房东） 与租客。 换言之， 房东

与租客之间已形成实际的房屋

租赁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 长租公

寓取得的是转租权。

该观点认为长租公寓是名

义上的 “二房东”， 通过与大量

房东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来囤房，

之后再将房屋转租给租客， 取

得的是转租权。

无论公寓和房东签订的合

同名为租赁还是名为委托， 法

院都会根据双方签订合同的真

实目的以及实际履行的权利义

务内容来确定合同的实际性质。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认定

公寓管理机构取得的是代理权

还是转租权关键点有二：

首先， 公寓管理公司与租

客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是以自

己的名义还是以房东的名义；

其次， 租客实际缴纳的租

金归公寓管理公司所有还是归

房东所有。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

长租公寓机构以自己名义与租

客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还涉及

其是否向租客披露房东以及委

托范围等问题。

在厘清上述问题后， 我们

就可以清楚地分析长租公寓 、

房东、 租客三者之间到底存在

着何种法律关系。

在长租公寓取得的是代理

权时， 房东与长租公寓之间系

委托合同法律关系， 由房东全

权委托长租公寓机构对外出租

房屋并收取租金等一系列费用。

此时房东与租客之间系租赁

合同法律关系， 原则上长租公寓

应当以委托人名义即房东名义与

第三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此时

该房屋租赁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

（房东） 与第三人 （租客）。

在长租公寓取得的是转租权

时， 房东与长租公寓之间系租赁

合同法律关系， 长租公寓与房东

之间签订有房屋租赁合同， 房东

将其所有的房屋出租给长租公寓。

此时长租公寓与租客之间系

租赁合同法律关系。 长租公寓在

首次租赁时与房东如约定了转租

权， 则其可以转租给第三人。 第

三人在承租房屋后， 如未经前述

人员同意， 则不得将房屋再次转

租。

之所以要厘清长租公寓、 房

东 、 租客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

是因为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 房

东和租客需要承担的义务有所不

同。

如果长租公寓和房东之间是

代理关系， 那么在委托合同法律

关系下， 房东须继续履行房屋租

赁合同。

根据 《民法总则》 第 162 条

关于代理的定义， 房东和公寓签

订的合同包含了委托代理权限 。

公寓再和租客签订的租赁合同 ，

其实是在行使委托代理权， 该合

同对房东也有约束力， 租客合法

取得房屋占有权。 即使公寓 “爆

雷” 没有履行其与房东之间的合

同义务， 租客依然享受房屋占有

使用权。

此外根据 《合同法 》 第 402

条， 房东无权以其解除长租公寓

的委托关系为由要求租客腾退房

屋， 租客可要求房东继续履行房

屋租赁合同， 房东可以依据委托

合同要求长租公寓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长租公寓和房东之间是

租赁关系， 那么三者间的法律关

系是： 房东为出租人， 公寓为承

租人， 租客为次承租人， 此时若

长租公寓 “爆雷”， 房东无需继续

履行租赁义务。

根据 《合同法》 第 94 条， 因

长租公寓无法继续向房东支付租

金而构成违约， 房东有权解除其

与长租公寓间的租赁合同。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17 条、 第 18 条的规定 ， 当房东

基于 《物权法》 第 34 条要求租客

腾退房屋时， 租客作为次承租人，

只能依据租赁合同要求承租人即

长租公寓退还剩余租金和押金 、

承担违约等损失， 至于租赁事宜

需和房东另行协商。

长租公寓“爆雷”引发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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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厘清

长租公寓 、 房东 、

租客三者之间的法
律关系， 是因为基

于不同的法律关
系， 房东和租客需

要承担的义务有所

不同。

用人单位能不能对劳动者

进行岗位调整？答案是肯定的，

用人单位是有权对劳动者进行

岗位调整的， 但这一权利需要

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行使。

调岗分为用人单位单方调

岗和双方协商一致进行调岗。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

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

者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一） 劳动者患病或者

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

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

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

作的；（二）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

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

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

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

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

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上述条文的第一款中提到

用人单位另行安排工作， 既然

是“安排”，就无需与劳动者协

商， 但应满足合理性和必要性

等条件。

上述条文的第二款中提到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

位”，可以看出是一个选择性的

规定， 既可以培训， 也可以调

岗。此处的调岗，我们认为只要

符合合理性和必要性， 单位可

单方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

此外《劳动合同法》第三十

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劳动合同

约定的内容， 这当然就包括工

作岗位。

实践中还有这样的情况：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的劳

动合同中约定 “单位可以根据

需要变动劳动者的工作岗位，

劳动者应无条件服从调动”，这

个条款的效力如何呢？

对此笔者认为，依据《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更

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工作岗位显然是劳动合同

的一部分， 变更工作岗位属于

对劳动合同的变更， 需要与劳

动者协商一致， 否则应为违法

行为。

工作岗位属于劳动关系中

的核心内容， 不仅涉及劳动者

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还涉及

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和劳动技

能， 更关系到劳动关系的长期

稳定发展。

在劳动关系中， 劳动者通

常处于弱势地位， 不应允许用

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约定中超越

《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可调岗

条款。

既然在《劳动合同法》中已

经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调动

工作岗位的法定情形， 不宜再

给用人单位更大的权限。

劳动合同中约定用人单位

可以无条件单方调岗的条款，

应属于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

定责任、 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情

形，因而归于无效。

单位能否对劳动者调岗

劳动合同中约

定用人单位可以无

条件单方调岗的条
款， 应属于用人单

位免除自己的法定
责任、 排除劳动者

权利的情形， 因而

归于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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